
保健品营销现场气氛热烈。几百位老头老太
太坐在那里，欢呼着鼓掌，只有郝如翔一个人偷偷
垂下手，把手机藏在袖子里，打开了摄像头。听了
两天的产品宣传，第三天，11月16日早上6时左右，
郝如翔领着山西省朔州市工商局、公安局、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三个部门，共80多名执法人员，突击
检查了位于朔州龙凤酒店的营销场地。这时，那位

“专家”才知道，台下坐的郝如翔是朔州工商局副
局长。(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老人们四处听讲座，领礼品，迷信各种养生
“秘籍”、疯狂购买各种保健品……相信很多人都
对此现象不陌生。近年来，养生信息传播混乱，很
多老人深受其害并深陷其中。去年，仅山西朔州一
地，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涨幅是3 . 8%，排在第一
位，超过了衣食住行的涨幅。所以，全国的医疗保
健消费，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老人的钱好赚，养
生的钱好赚”，成为不少人的发财秘籍。

保健品市场乱象成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病。
对此，各地监管部门都加大了打击力度，2017年上
半年，朔州市工商管理局开展了关爱“夕阳红”的
专项行动，专门打击针对老年人消费群体的“虚假
宣传”“违法广告”行为。但那些保健产品售卖者大

打礼品牌、感情牌、专家牌和团队牌，还和工商部
门打时间差，加上被洗脑的老人也不配合，证据难
找，经常让工作人员徒唤奈何。

卧底局长既“微服私访”, 深入现场，从容掌
握第一手虚假宣传的证据，还可以现身说法，巧妙
利用老人聚集的场所，让真正的专家上台科普，让
他们别再受骗。同时，局长卧底的消息传开，会对
那些保健产品虚假售卖者起到震慑作用，不少网
点关门歇业，有意无意地会增强保健品推销的自
我约束，减少民众受骗的机会，这也是卧底局长成
为网红的原因，是公众对其脚踏实地工作态度的
赞许。

然而，局长卧底毕竟作用有限：局长走红后，
再想卧底已不可能，“卧底生涯”就此宣告结束，而
能够卧底的老年工作人员毕竟是少数；卧底方法

传开之后，保健品推销者也提高了警惕。况且，有
的店前阵子关停了，后来又偷偷开了门，还有的转
往外地，继续“营业”，可见靠几个领导或卧底去把
控保健品安全问题未免是治标不治本。

遏制保健品市场乱象迫在眉睫。我们希望卧
底局长越来越多，给恪守职责、勇于尝试的监管
部门以掌声，更寄望于强有力的监管落实到长
期、规范的日常工作制度之中。但打击假冒伪
劣、维护消费者权益是一项繁复艰巨的工作，职
能部门要健全、完善食品药品保健品管理标准，
加大查处力度，严格追责制度，加强职能部门和
地区之间的执法联动，完善黑名单和行业退出制
度。特别是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保健品、虚假广
告的产业链，避免消费者尤其是广大老人们上当
受骗，失财伤心。

“11月25日，长春光华学院商学院辅导员结婚，
班委等一系列同学都给辅导员发了五百块钱的红
包……”11月27日，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爆出这则信
息。对此，长春光华学院最新回应称，爆料基本属
实，将严肃处理。（11月29日《新文化报》）

老师结婚，学生随礼。有人视之人之常情，也
有人斥之越界逾矩。但校方承诺彻查严惩说明，

“老师收取学生份子钱”有违规矩、有违师德，这事
情老师显然做得越界了。当然，相较于关注这一个
案中的个体，我们或许更应该追问，健康的师生关
系以及相处模式，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模样？

现代大学生活中，师生之间私下联系和社交
互动频密，可相互之间还是有一些界线需要注意。
比如，老师结婚收学生的红包，老师就需要把握
好。毕竟，在师生相处模式中，老师一方还是处于
绝对的主动地位，而学生没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
学生的父母已经为学生的学业支付了学费,无论是
基于职业本身的道德要求，还是本着“能力与责任
相匹配”之原则，老师都理当及时而坚决地主动叫
停学生随礼的举动。新型的师生关系，同样应遵循

“亲”“清”二字。这既是为了维护学生权益，客观上
也是对教师的保护。

日前召开的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33次
会议专门审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该《办
法》提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
妻，女方享受产假期间，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
位安排男方享受不少于5天的共同育儿假。”
（11月29日《扬子晚报》）

“共同育儿假”又称“男性育儿假”，体
现出对国家二孩政策的支持。江苏在全国率先
提出“共同育儿假”，但未作强制要求，主要

是考虑到企业用工成本。丈夫休假会给企业增
加许多成本，执行起来会有一定难度，但明确
了鼓励态度，企业与员工就有了协商余地和机
会，劳资双方可以坐下来商量解决，这是一种
立法智慧。需要看到的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
发展进步，广大劳动者有更多的假期去休闲，
去照顾老人，哺育孩子，这是社会进步的体
现，因此应积极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推出惠及
民生福祉的政策与法规。

（文 尹卫国/漫画 张建辉）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小区物业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北京市政协的一次民调显示，
10762份问卷中，认为小区物业管理和服务质量
低的市民占调查总人数的66%，认为物业服务
标准不清晰、业主维权难的市民分别占54%和
52%。由于物业管理和服务存在种种问题，业主
与物业公司纠纷频繁，冲突时有发生，城市社区
治理面临挑战。（11月29日《半月谈》）

“66%的市民”认为物业管理和服务不达
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业主的需求与小区物业
管理和服务存在差距，业主的话语影响力不够。
而物业管理和服务要规范、改进、提高，业主与
物业之间的责权利需要进一步明晰。

现在的物业企业，并不是以业主的满意为
出发点的，而是应付日常的垃圾清运、障碍物处
理和门卫系统。对小区业主而言，物业的这些服
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相关法律赋予物业企业
的责任，缺乏细化和个性化规范，不利于业主对
物业考核和追究责任。业主并不会因为物业的
管理和服务差而少缴物业费用，业主的话语权
大多存在于法律层面，并没有落实到现实中。因
此，只要面子上过得去，物业企业不可能向业主
提供更多附加的服务。

客观上说，物业企业没有执法权，对小区内
的违法现象的确不方便管理。但从主观上分析，
物业对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只动员、劝说，不
予处置，有时候看在眼里，也未必着急，更不会

强势处理，实际上对不良现象起到了包容、纵容
的作用。小区业主目睹物业的不作为，自然不会
对物业管理和服务质量有好感，更不可能对物
业存太多的期待，又加大了小区治理的难度，影
响了业主与物业的关系。或者业主与物业看似
亲善，物业的作用实际很难高估。

目前，小区接受物业管理和服务的现状是，
未必每个小区都成立了业委会，成立业委会的
小区也未必都工作正常；业主依法维权的时间
消耗太多，举证困难，有的事情也未必需要通过
司法途径解决；物业企业对业主负责，让业主满
意，需要社区这样的中间组织或机构出面协调。
否则，业主的权利要么被搁置，要么因为维权成
本过高，对物业企业放弃追究责任。

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小区物业应尽职尽
责，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基层的街道、社区单位，
要在小区管理中承担相应的事务，成为物业企
业的直接管理者，使对物业不满的业主，在依法
维权之前有说话、讲理的地方，社区治理才会升
级向好。同时，对物业企业的服务应“约法三
章”，明晰物业与业主的责权利，物业的责任应
当落实、细化到每个岗位，充分尊重业主在管理
小区中的话语权，对法律没有明确或授权的事
项，只要小区业主提出来，应协商处理，前提是
要构建常态的交流通道。如对小区广告收费、车
位费的处理，不能都落入物业的腰包，业主却无
权干涉。

垃圾计量登记，再压缩转运，根据垃圾产生量
按比例收取处理费用——— 北京西站地区垃圾已实
现源头计量收费。28日，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未
来，“西站”模式将在北京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推广。

（11月29日《新京报》）
垃圾计量收费，有两个可预见的好处：一是改

变了垃圾处理的付费方式，谁产生谁付费，有利于
打破原有垃圾处理收费“大锅饭”的格局，让垃圾
处理责任的分摊更公平；二是可以倒逼居民重视
垃圾分类。

不过，垃圾计量收费真正的难处还在可操作
性：一方面，垃圾计量收费点多面广，操作起来仅
负责计量管理的人员就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另一
方面，垃圾计量收费如果不能够得到足够力度的
落实，如干湿混装没有处罚成本、垃圾投放渠道不
够封闭，促进垃圾分类的作用恐怕也会打折扣。显
然，垃圾计量收费是经济性较差、操作繁琐的管理
方式，并非最优的经济手段。

此外，垃圾计量收费对于从源头促进生活垃
圾减量并没有多大裨益。当然，城市选择垃圾计量
收费这种次优的手段，多少都显得无可奈何。但城
市垃圾处理的当务之急，还是应加快国家层面有
关固体废物治理方面的立法，完善制度机制、经济
政策，建立更合理的垃圾收费办法、方式与分配模
式，将垃圾回收、处理计入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成本
之中，精准地治理垃圾，为城市改革垃圾管理、健
全处理体系，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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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结婚学生随礼

是师生关系越界
□ 然 玉

为垃圾治理

寻找更多良策
□ 房清江

“工商局长卧底”背后的问题和思考
□ 斯涵涵

明晰业主物业责权利

促进社区治理升级
□ 卞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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